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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倫理議題生命倫理議題--死刑死刑

死刑議題，極度的爭議，贊成、反對的人針鋒相對，

在教會圈意見也不一致，在教會圈意見也不 致

一個個案，想像一下死刑是多麼複雜的一種情況…

1995影片「越過死亡線」真實故事改編，影片 越過死亡線」真實故事改編

死囚馬修，跟朋友喝酒、磕藥，強暴殺人，被判死刑，

海倫修女做死刑犯行刑之前的靈性輔導，

馬修開始是調侃她、侮辱她，慢慢地接納她。

馬修的家人躲躲藏藏...
被害者有二個，家人的憤怒、恨意，可以想像

法警隊長個人不同意死刑，但職責所在，卻會做惡夢

美國司法系統：獄政、典獄長、上訴委員會、州長、聯邦法院

社會輿論 - 反對、支持死刑的

政治 物的操作 牽涉到種種政治人物的操作，牽涉到種種…

這裡面，每個人的意見、立場、人性在那裡，

媒體 公眾往往用 分法 選邊站媒體、公眾往往用二分法、選邊站，

壞胚子不該活著

也有媒體誘導套話 貼標籤種種的行為也有媒體誘導套話，貼標籤種種的行為

一個死刑案，牽涉到的不只是加害人、被害人、

他們的家庭、鄰居、朋友、媒體、他們的家庭、鄰居、朋友、媒體、

社會輿論、法律系統、政治人物...

海倫修女 作為 個宗教家 神學家海倫修女，作為一個宗教家、神學家、

教牧人員，做死刑犯的靈性輔導，目的是

希望死刑犯在臨死之前，能夠悔改、得救贖。希望死刑犯在臨死之前，能夠悔改、得救贖。

不同的角度、理念，即使教會

也對海倫修女的行為提出不同的看法，何必呢...也對海倫修女的行為提出不同的看法 何必呢...

死刑犯受刑之後，應該葬在那裏？

還要修女、修女會的人幫他來張羅，還要修女 修女會的人幫他來張羅，

一般大眾的墓園不想要！

死刑的存廢，兩派的意見都很尖銳，

贊成死刑的意見：

1. 重罪重罰，死刑可以嚇止犯罪，

為了社會秩序之維持 死刑是必要的為了社會秩序之維持，死刑是必要的

2. 伸張公義：殺人者死、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以命還命 是應得的報應以命還命，是應得的報應，

給殺人者應得的刑罰，這才合乎公義，

稱為報應式的公義稱為報應式的公義

3. 平息受害者家屬的憤怒：影片中，

受害者的家庭表明自己的心態 –受害者的家庭表明自己的心態

他兒子被害的那個時候，他內心的時間就停格

在那一天，憂傷揮之不去、受傷的心靈難以想像在那 憂傷揮 不 受傷 難 想像

給了一個數字，70%受害者的父母離婚收場，

因為有一個想要正常過日子、

一個停格在那一天的悲傷裡面



4 彌補過失：傷害別人一條命，4. 彌補過失：傷害別人一條命，

要用自己的命來還，這樣才公平

5 經濟理由：5. 經濟理由：

社會沒必要、也不公平養殺人犯一輩子，

他殺了人，就不許可再活下去，他殺了人 就不許可再 下去

納稅人的納稅金不應該花在這個地方

採取這種殺人必須償命、

報應式的公義、這種想法，

現在網路時代，每個人都可以上網，

很多這樣的聲音會出現。

反對死刑者以人道主義的觀點

（參考台灣廢除死刑聯盟的論點）

1. 贊成死刑者說：死刑可以嚇止犯罪、

讓人怕，就不敢犯重罪。

反對死刑者研究報告，

死刑沒有辦法防止犯罪的死刑沒有辦法防止犯罪的：

比較歐洲、新加坡、香港、台灣的數據，

有死刑的地方 犯罪率沒有比較低有死刑的地方，犯罪率沒有比較低，

二者是不相干的

甚至因為許多的重罪會判處死刑，甚至因為許多的重罪會判處死刑，

有些罪犯誤犯某一條之後，

更會鋌而走險犯更多的重罪 –更會鋌而走險犯更多的重罪

反正我已經死刑、

多殺幾個人無所謂了，多殺幾個人無所謂了

反而造成重罪的蔓延

2. 就伸張公義角度，就伸張公義角度

如果死刑能夠平息受害者家庭的憤怒，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蔡季勳說：

「如果以為執行死刑就能讓受害者得到安慰，

這是太廉價的正義，

處死犯罪者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反而讓犯罪的原因從此就沒辦法再研究了。」

就像社會、法律學者說的，

特殊犯罪的樣本當學者想研究

為什麼犯罪、找到原因，

希望將來防範類似的事再發生，

沒有辦法 因為樣本在政府手裡沒有辦法，因為樣本在政府手裡、

甚至被銷毀了、無法研究。

3. 司法系統誤判的可能性：

司法系統基本上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
判有罪、無罪，但人不是上帝，

在知識上謙遜的法官，會曉得讓證據說話，

但是在東方，司法者往往以神明自居、不會犯錯的。

即使是公正的法官也會犯錯，

電影「越過死亡線」明顯的例子：

兩個人同時一起犯案，

一個有錢、請高明律師，就能減罪、脫罪；

另外 個窮人請不起律師另外一個窮人請不起律師，

政府派給他一個公定辯護人，

不是辦刑事案件的、不曉得如何辯護，不是辦刑事案件的、不曉得如何辯護，

馬修就判了死刑

何況司法系統也是墮落的何況司法系統也是墮落的



台灣許多的案子，

早期的陸正案 缺乏證據卻判死刑早期的陸正案，缺乏證據卻判死刑

蘇建和案，根據某個人的口白，就判有罪，

纏訟二十幾年，最後無罪定讞，纏訟二十幾年，最後無罪定讞，

司法程序已經把這個人一生都毀了

早期電影好小子主角之一是個童星，早期電影好小子主角之 是個童星，

長大之後搶劫犯案、

一審判死刑、二審改判十三年審判死刑 審改判十三年

為什麼年輕人判這麼重呢？

因為當時發生白曉燕案，

全台灣風聲鶴唳，類似情況，都會判得比較重，

這些提供司法改革的活教材。

4. 邏輯不通：政府說殺人是錯的，

自己卻用殺人對待殺人者，

這邏輯是有問題的

5.如果死刑可以平息受害者家人的憤怒，

社會學的研究 學者都發現 事實上是沒有的！社會學的研究、學者都發現 - 事實上是沒有的！

不只受害者家人怒氣沒有平息、社會大眾也沒有，

繼續對加害者家屬、其實是無辜的，仍然有壓迫，繼續對加害者家屬、其實是無辜的，仍然有壓迫，

很可能遷怒所有類似的人

永遠剝奪了殺人犯正式道歉的機會，永遠剝奪了殺人犯正式道歉的機會，

受害家屬就更有「理由」繼續恨下去

前幾個月發生小女孩小燈泡命案，前幾個月發生小女孩小燈泡命案，

社會上一片攻擊殺人嫌犯、甚至攻擊小燈泡的父母親，

她的父母親強忍悲傷在眾人面前說：希望她的父母親強忍悲傷在眾人面前說 希望

不要再有這種情況發生…沒有哭喊要把那個人碎屍萬段。

立法委員段宜康質詢：法委員段宜康質詢

「當我們想以最簡單的方法，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

小燈泡父母的心聲：只想不要再有悲劇發生，

一個悲劇有它的社會原因的，不是那個個人而已

廢除死刑的提倡人在台灣，

也不是說廢除死刑後

這些人就放出來了，

要有替代性作法要有替代性作法：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提倡要把有期徒刑年限拉高提倡要把有期徒刑年限拉高，

永久的與社會隔離。

台灣的民意調查 輿論界有支持的台灣的民意調查，輿論界有支持的，

一些社會案件媒體大幅報導的時候，

輿論會被操弄輿論會被操弄

分析家說：輿論是跟政治權力之間

有某一種的呼應關係有某 種的呼應關係

台灣有許多人支持（廢除死刑）。

神學反省：有些基督教的教派是支持死刑的，

因為引用舊約 有用石頭打死 判死刑的例子 問題是因為引用舊約，有用石頭打死、判死刑的例子，問題是…

1. 新約時代耶穌已經升天了，基督徒要引用舊約的法律，

息年 年 都 有 著安息年、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朝聖，都沒有照著做，

那死刑，不可能照著做的！

聖經說不守安息日的要打死 我們現在守主日了聖經說不守安息日的要打死，我們現在守主日了，

不順從父母、與生理期女性發生性關係...
這些都是重罪，不大可能照著做。這些都是重罪，不大可能照著做。

2.更大解經問題，要從當時舊約猶太人的社會結構來說：

摩西在西乃山帶領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約、成為上帝的子民，摩西在西乃山帶領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約 成為上帝的子民，

是一個國度，政治、司法、經濟、宗教、社會結構

整個是一體的 - 特殊的神權政治系統，整個是 體的 特殊的神權政治系統

耶和華上帝是他們的王

繳納十分之一，是感恩、奉獻、繳稅

祭司、利未人是宗教領袖，也算是公務員一樣



如果要守律法，按照律法的原則 -
每 條都要守到 犯了 條就等於是犯全部每一條都要守到、犯了一條就等於是犯全部。

基督徒非猶太人、不必守猶太律法，

律法是啟蒙的師傅，我們需要回到耶穌基督十架福音，律法是啟蒙的師傅，我們需要回到耶穌基督十架福音，

來考量人性的尊嚴、生命的價值。

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指的是人類，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指的是人類，

人做為上帝的代表，就有他尊嚴、尊貴之處，

「打狗看主人」，殺一個人、難道不看他的主人嗎？打狗看主人」 殺 個人 難道不看他的主人嗎？

我們認為某些人做了某些行為就該死在一起，

另外的人就值得活，其實在扮演上帝：

法官知道他們做的事只有上帝才能做，就社會的治安

他們卻必須來做、有這種警覺，英國的法官...

何況冤仇、恨意，會讓受害者增加光環，

往往受害者成為另外一個加害者，

對加害人攻擊的時候，似乎有個光環。

3. 死刑也剝奪了一個人悔改的可能性：

我們怎麼能夠清楚看見

一個人內心真的樣子呢？

有些人真的是變態 人格異常 太過邪惡有些人真的是變態、人格異常、太過邪惡，

但是基督徒會說

我們不知道 個人會不會悔改我們不知道一個人會不會悔改，

那是上帝才知道的事。

聖經的例子：聖經的例子：

亞當犯罪，是被放逐

之後，該隱刻意謀殺，之後，該隱刻意謀殺，

上帝的作法是放逐、而終身與社會隔絕，

生物學上這個人是活著的，生物學上這個人是活著的，

但就社會來說，他死了，

永久隔離、不會對社會帶來任何危險了永久隔離 不會對社會帶來任何危險了

有人犯罪、經過司法程序、罪刑確定、等候執行，

中間會有一段時間的，

三天、三個月、三年、八十年，

在那「 日如千年 千年如 日 的眼光中在那「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眼光中，

這個時間長短真的有那麼大差別？

終生放逐 這也代表 種社會公眾制裁的力量終生放逐，這也代表一種社會公眾制裁的力量，

傳統部落型社會採取的公眾制裁，

所有的人跟這個犯罪的人「斷絕往來所有的人跟這個犯罪的人「斷絕往來」，

沒有物品的交換、沒有情感的交流，

不需要另外設監獄，不需要另外設監獄，

因為他在哪裡都是監獄、都是被制裁的

現在的社會都會化、人跟人的關係愈來愈淺薄、疏離，現在的社會都會化 人跟人的關係愈來愈淺薄 疏離，

社會缺少公眾制裁的力量，

喝止犯罪，就只好依賴公權力，喝止犯罪 就只好依賴公權力

所以警察就會越來越多、監獄就人滿為患

我們如何對待一個邪惡的人？

其實顯露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本性。

二次大戰要結束時，

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跟他的情婦，

被共產黨一個小隊長抓到槍斃了，

把 體 掛 眾把他們的屍體倒掛示眾，

情婦的裙子往下掉，露出了臀部，眾人在那邊譏笑。

有一個神父看到這一幕，就默默地拿出一根別針，

把情婦的裙子別起來，遮住她的臀部。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有人說他是為了死者的尊嚴，

有分析家說 神父想要維護的有分析家說，神父想要維護的，

是在場群眾最後的一點人性尊嚴，

因為他知道這一群人因為恨意，已經快要變野獸了！因為他知道這 群人因為恨意，已經快要變野獸了！



4. 作為基督的教會對這一類的事，可有什麼行動，

才是教會應該 合宜 洽當 善的行動？才是教會應該、合宜、洽當、善的行動？

當然，我們要做和平的使者，

讓雙方 受害者 加害者可 和好讓雙方，受害者、加害者可以和好，

真的很辛苦不太可能。

但有例子：死刑犯湯銘雄但有例子：死刑犯湯銘雄，

酒後放火燒死人，被判處死刑，

後來信主悔改，不斷跟燒死的人的家屬道歉，後來信主悔改，不斷跟燒死的人的家屬道歉，

後來雙方面也和解，

非常經典的例子 - 雙方和好，教會促成這件事。非常經典的例子 雙方和好 教會促成這件事

另外教會更應該做的：

對於「公義」的見解，對於 公義」的見解，

傳統上說「殺人者死」才是公義，

是「報復式的公義」，是 報復式的公義」

不是聖經的公義。

聖經提到上帝的公義，重點不是刑罰、而是拯救，

聖經的語言有時說 上帝的愛顯明的時候我們得救聖經的語言有時說 - 上帝的愛顯明的時候我們得救，

其他地方也說 - 上帝的公義顯明的時候我們得救，

羅一16-17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公義是上帝挽回罪惡的行動，反映罪惡的行動是挽回、救贖，

而不是審判，審判是後來外加的。

公義的概念是「恢復性公義」，

希望 害者 受害 家屬 能夠彼希望加害者、受害人的家屬，能夠彼此和好，

讓加害者了解受害者失去親人的各種痛苦、心聲

 讓所有人 能夠恢復到和諧的關係 社會的創傷可以恢復 讓所有人，能夠恢復到和諧的關係，社會的創傷可以恢復

已經死了的人我們沒有辦法，只能期待將來上帝復活的日子，

如果我們多殺一個人、沒有解決問題。如果我們多殺一個人、沒有解決問題。

教會應該做和平的使者，這是我的看法。

引用「越過死亡線」後來訪談時，海倫修女的話：

「讓我們從最簡單的行動開始「讓我們從最簡單的行動開始。」

死刑案子，牽涉到這麼多的人，

讓我們深思：像馬修為什麼會犯如此大罪？讓我們深思：像馬修為什麼會犯如此大罪？

電影常常描繪犯大罪的人都是精神病態、惡魔附身

但實際情況，罪大惡極的人是長期一點點小錯不斷累積，但實際情況，罪大惡極的人是長期 點點小錯不斷累積，

可能年輕時是在人家車上塗鴉、玻璃打個洞、

順手牽羊偷小東西，使他不斷不斷愈來愈惡順手牽羊偷小東西 使他不斷不斷愈來愈惡

也就是說，罪大惡極的人是一個「正常人」，

每一個「正常人」，包括你我，都有可能做得出來的。

這是基督教的「人論」給我們的深刻體驗，

也就回答了：罪的影響有多深遠？答了 罪的影響有多深遠

也回答：為什麼上帝不能白白的赦免人，

還要耶穌釘十字架為人犧牲呢？

因為人的惡，到一個地步是自己難以想像的。


